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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学院党〔2021〕119 号

关于调整部分二级学院组织员的通知

各直属党组织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和

《攀枝花学院组织员聘任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,在本人申请、

二级学院党组织考察推荐的基层上，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：

聘任赖启航为法学院组织员，其不再担任人文社科学院

组织员；赵生莲为智能制造学院组织员，其不再担任交通与

汽车工程学院组织员；周小舟为艺术学院组织员；翟晶为土

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组织员；蒋莲为文学院组织员；张彩元为

康养学院组织员；刘亚尼为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组织员。

龚萍不再担任数学与计算机学院组织员；李碧茹不再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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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智能制造学院组织员；简宇苑不再担任艺术学院组织员；

吴宇戈不再担任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组织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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